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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案 说 法

本报讯（通讯员 林杰荣）3
月 10日晚，区检察院以党支部为

单位，组织全体在编干警（包括非

党员）开展时长为一个半小时的

集中学习，这是该院建立“周二夜

学”制度以来的第一次集中学习。

为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

检察干警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能

力素养，推行干警学习常态化机

制，营造全员学习氛围，区检察院

于 3月 4日建立全院“周二夜学”

制度，并结合吸收该院原有的“奉

检夜校”和“周五学习日”等相关

学习规定，安排每周二晚上集中

开展政治理论或业务知识学习，

每次夜学时间不少于一个半小

时。

针对“周二夜学”，区检察院

采用“线下+线上”集中学习的形

式，建立每月“2+2”的学习内容

框架，即每月学习两次政治理论

和两次业务知识。一般以院内各

党支部为单位，集中组织干警（包

括非党员）进行学习交流，特殊情

况下可以部门为单位组织学习，

同时将学习情况记录到所在党支

部的记录本内，并视具体情况将

夜学与每月主题党日活动有机结

合起来，将其作为该院党建的重

要组成部分，发挥学习和党建相

互促进的效果。

首次夜学中，区检察院第一支

部采用线下集中学习方式，第三、第

四两个支部采用线上钉钉视频会议

学习方式，第二支部则分阶段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集中学习方式。全

体干警学习重温了《司法机关内部

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

定》等一系列规范司法行为的规定，

以及最高检“禁酒令”和垃圾分类相

关制度。

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要

建立健全“周二夜学”签到、记录、请

假、考评等制度，推动学习常态化规

范化，将“周二夜学”作为提升检察

干警队伍素质、加强干警能力建设

的重要举措，推动形成全院干警比

学赶超的良好风气。

“线上+线下”

奉检“周二夜学”推动学习常态化

通讯员 邬万春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部

署要求，更大力度更加精准做到

“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近

期，区司法局充分发挥司法行政

职能优势，多措并举服务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为我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围绕中心
积极主动服务企业

根据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要求，区司法局先后选派 17名
机关干部驻企开展指导帮扶，通

过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督促

指导企业做好人员管理、日常防

控、应急处置等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对企业复工过程中存在的物

资保障、劳动用工、合同履行等问

题，及时协调解决。对未复工企业，

主动帮助解决困难，指导做好防控

自查等工作，助力企业有序恢复生

产。该局副局长应亚凡在走访企业

中得知企业员工缺少防疫口罩，他

急企业所急，多方联系奔波，当日就

为企业解决口罩紧缺难题，保障企

业顺利复工。截至目前，该局已走

访企业 127家，帮助企业解决防疫

相关问题32个。

高效便企
提供精准法律服务

充分发挥“12348”法律服务

热线、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作用，提

供线上法律服务。组建涉企合同关

系、劳动关系两个专项法律服务团

队，派遣执业律师进驻区企业复工

工作应急组，主动对接企业，全方

位为企业复工提供分类服务。编写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法律风险

防范指南》，针对企业复工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提出专业法

律意见。

深入排摸
加快矛盾纠纷化解

依托驻企服务深入一线优势，

组织动员基层司法所、人民调解员、

网格员、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开

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走访排摸

150余家企业。重点针对因企业复

工复产引发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做到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调处、

第一时间化解，努力把矛盾纠纷解

决在初始、化解在萌芽，为企业顺利

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强化宣传
拓宽法律服务深度

组织开展“防控疫情，法治同行”

专项宣传活动，大力宣传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相关法律法规及一系列扶

持政策。通过微博、“奉化普法”微信

公众号、微信塔群等平台，不间断推

送涉企复工复产最新政策法规。落

实普法责任制，加强职能部门联动，

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全面梳理法律法

规，提升普法宣传针对性。征集发布

典型案例，让相关惠企政策直达企

业，为企业复工复产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组建宣传志愿者队伍深入12
家规上企业开展“点对点”法治宣传，

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图为区司法局干部驻企开展指

导帮扶。

区司法局多措并举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记者 李斌
戴着一只口罩，穿着一件红

马甲，拿着一把测温枪……自疫

情发生以来，孙峰基本上就与“宅

家”无缘。入基层、上前线，孙峰

主动请缨加入防控一线，投身于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连续作

战40多天。

1月 29日，孙峰接到通知前

往方桥街道卡点执勤，他与7名同

事分成 4组，两组前往卡点测温，

两组前往小区排摸。30日大排查

行动开始，“因为方桥街道外来人

口多，所以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孙峰说，“刚开始，有些居民不理

解，会抱怨几句，但经过我们的耐

心讲解，他们都能意识到事情的

严重性并对我们的工作加以配

合。”短短两天时间，他与同事一

共排查了600多人次。

2月 3日起，孙峰按照安排，

来到区法院援助执勤点——河头路

与长春路路口卡点执勤并担任卡点

联络人。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时刻，

孙峰每天一大早就赶到卡点执勤，

测量体温、登记信息、发放通行证

……他经常耐心嘱咐居民：“尽量不

要出门，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寒冷

的夜晚，他坚守在卡点，检查是否有

外来人员进出。令孙峰感到欣慰的

是，绝大部分居民对他的工作都十

分理解和配合。2月中旬的一天，

小区内一位居民找到孙峰，询问如

果居民打算从新西兰回来，该怎么

办?孙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马上与

社区和相关单位取得联系，并把现

在能否回来、回来后是否要进行隔

离、去哪儿隔离等最新规定都一一

告知，赢得了居民的点赞。出入执

勤点的居民常常会对孙峰说：“你们

志愿者太辛苦了，也要注意休息

啊！”附近水果店店主时常会送一些

水果到卡点，干洗店店主也常常给

志愿者免费提供热水。党员干部与

群众心连心，这一幕幕画面令孙峰

心里感到暖烘烘的。

40多天的轮班连轴转，孙峰的

脸上写满了疲惫，嘴里也起了泡，但

他从来不喊一声累、叫一声苦。“疫

情就是命令，作为一名‘法院人’和

预备党员，守好自己的岗位，及时发

现和消除疫情传播隐患，比什么都

重要。”孙峰对记者说。

三天一班的执勤结束，孙峰顾

不得休息，又匆匆赶回法院工作。

作为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在负责卡

点工作的同时，孙峰还要忙活排班、

信息上报、物资联络等各项工作。

此外，法院还安排人员驻企帮助复

工复产，在这特殊时期，企业会有各

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因疫情等不可

抗力产生的合同纠纷该怎么解决”

“复杂的劳务纠纷该如何化解”……

孙峰将这些问题汇总，第一时间咨

询相关负责人，如果能够解决的，在

商讨后第一时间解决；如果超出工

作范围，也会及时上报，尽快帮助企

业排忧解难。

在执勤点和办公室来回奔波，

孙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状态。

繁重的工作、缜密的安排、认真的落

实、积极的保障，孙峰说，在抗击疫

情这件事上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

责任重大。疫情在得到控制，情况

在慢慢变好，这是孙峰和其他党员

志愿者最欣慰的事情。“我没有想其

他，只要需要，我可以坚守在防控疫

情这个岗位上，只希望疫情快点过

去，大家能早日回归正常生产生

活。”孙峰用实际行动将责任扛在肩

上，践行着“法院人”的初心、使命和

担当。

让法徽在抗疫前线熠熠生辉
——记区法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孙峰

案情简介：2019 年 10 月，被告

李某因琐事对原告王某产生不满，

后寻机对王某肆意殴打，致其身心

遭到严重损害。经鉴定，王某的伤

势未构成轻伤，被告李某被公安机

关处以行政拘留 10 天、罚款 500 元

的行政处罚。王某虽前往医院就

医，但此事对他的心理造成了剧烈

冲击，令其产生恐惧，王某要求被告

进行民事赔偿。而被告李某态度强

硬，拒绝对原告赔礼道歉，也拒绝赔

偿原告医疗费用。被告的理由是他

已经接受了公安机关的处罚，不接

受原告的民事赔偿要求。

该案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在法

官的主持下，对被告释法说理，促成

双方达成调解，被告赔偿原告医疗

费并正式向原告赔礼道歉。

那么，被告为什么要为其同一

违法行为承担“二”次法律处罚呢？

其法律依据何在？

区“一米阳光”公益法律服务队
队员王栋辉点评：

本案中，因王某的伤势未构成

轻伤，因此被告李某不需要承担刑事

责任，但是需要接受公安机关的行政

处罚，同时也要承担民事赔偿，法理

上称之为“法律责任的竞合”，即指行

为人的同一行为符合两个或两个以

上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之构成要件，

依法应当承担多种不同性质的法律

责任的制度。该案属于“民事责任与

行政责任的竞合”情形。

此类情形的法律依据主要有：

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

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

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

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

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

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二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

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

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

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

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

的，先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被告李某殴打原告的行

为分别触犯了行政法类的《治安管

理处罚法》和民法类的《民法总则》

《侵权责任法》。因此，被告需要为

他的一个违法行为同时承担民事责

任和行政责任，不得以承担行政责

任而拒绝承担民事责任。

（区普法办供稿）

承担行政拘留和罚款后，
能否拒绝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要求？

本报讯（通讯员 林杰荣）“三

八”节当天，区检察院妇委会组织女

干警走访慰问了区人民医院医共体

感染科、发热门诊等科室的医护人

员。女干警们对医护人员在抗击疫

情中的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表示敬

佩，并为她们送上相关物资，转达区

检察院的节日问候和祝福，希望她们

在勇战病魔之时注意自身安全，同时

也向她们了解最新的疫情防控情况。

除走访一线医护人员外，在这

个特殊的节日里，区检察院的许多

巾帼志愿者放弃休息，依旧投身在

疫情防控的前线，自发参与各个社

区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以及助力我

区企业复工复产。

节日当天，辖区内不少小区卡

点、企业园区、巡逻路段还能见到区

检察院巾帼志愿者的身影。她们或

是排查进出车辆，为过往居民测量

体温、登记信息；或是劝导疏散聚集

聊天的居民，劝导未戴口罩者及时

戴好口罩；或是拿着喇叭走街串巷

地宣传防疫知识，并张贴相关告示

和海报；或是在复工企业检查防疫

措施，为企业人员传达解读政府的

相关惠企政策。

这些，只是区检察院巾帼志愿

者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一个缩影。

自 1月底以来，区检察院已累计派

出 35名女干警参与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平均每天参加志愿服务时间

9—10小时，共计帮扶企业（项目）

52家（个）。

奉检巾帼战“疫”不停歇

本报讯（通讯员 林杰荣）为积

极贯彻落实《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

促进条例》和最高检“三号检察建

议”有关精神，依法预防、化解民营

企业在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相

应风险，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保护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平

稳发展，近日，区检察院检察官与区

金融办、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工作

人员实地走访相关民营企业。

走访调研中，检察官与企业家

深入交流，重点了解企业在复工复

产中遇到的问题和相应诉求，并与

有关部门一同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或

反映疫情防控期间生产发展所遇到

的困难和要求，争取将疫情对企业

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同时，检察

官向企业传达解读了相关扶企政策

和法律规定，并针对企业现状提出

具体建议，重点讲解有关金融和知

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帮助企业

预防、化解生产经营中的金融风险

及侵权风险。

疫情防控期间，检察官对涉民

营企业案件秉持“谦抑、审慎、善意”

立场，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检“对于能

判缓刑的就提出判缓刑的建议”等

要求，对相关涉案企业依法适用轻

缓化刑事政策，确保企业在法治轨

道内健康平稳发展。如正在办理的

一起民营企业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

案件中，承办检察官在严格依法审

查案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上，考虑到

疫情防控期间关押企业经营管理者

对该企业会雪上加霜，故在法律规

定可以适用缓刑的前提下，依法向

当地法院提出对涉案的该企业经营

管理者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使该

企业尽量减少因司法办案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从而减少损失，保证正常

运营。

在审查起诉涉民营企业案件的

第一时间，区检察院向有关部门通

报了最高检关于落实“三号检察建

议”的具体要求，并与区金融办、区

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员就防范企业在

金融和知识产权领域成为被害人或

犯罪人进行磋商。同时，区检察院

在办理民营企业涉及金融、知识产

权领域刑事案件经验总结和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就民营企业在金融和

知识产权领域预防犯罪等问题，依

法建议有关部门对企业加强宣传教

育、培训授课等措施，及时排查并降

低民营企业在金融和知识产权领域

的法律风险，防止演变成刑事犯罪。

检察办案促进企业健康平稳发展

区检察院妇委会慰问医护人员区检察院妇委会慰问医护人员

区检察院区检察院““周二夜学周二夜学””现场现场


